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数字智慧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 讲话及《海南自由

贸易港总体方案》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全面推动海口江东新区数字智慧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发

展能级，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我局”）牵头起

草了《海口江东新区数字智慧发展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出台目的

（一）起草背景

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4·13”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多次重要

指示批示。2018 年 6 月 3 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设立海

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点先行区域，成为

海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

件精神的重要创新示范，以及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

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数字智慧”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重点发

展的“4+X”产业之一，既是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又是贯

彻落实《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 年）》的重点领域，

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制定配套政策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扶持

意义重大。



（二）起草依据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0-2025 年）》等，

以及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鼓励政策。

（三）出台目的

2021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国发〔2021〕29 号），规划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总体要求，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2020 年 7

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智慧海南

总体方案（2020-2025 年）》，方案明确，至 2025 年底，以“智

慧赋能自由港”“数字孪生第一省”为标志的智慧海南基本

建成，国际信息通信开放试验区、精细智能社会治理样板区、

国际旅游消费智能体验岛和开放型数字经济创新高地的战

略目标基本实现。国际互联网业务开放和信息服务、国际医

疗康养和旅游消费服务、数字孪生驱动的一体化智慧监管和

治理模式、离岸创业创新以及数据跨境服务等特色领域综合

能力领跑全国，初步将海南打造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港智慧标

杆。

江东新区为鼓励数字智慧产业集聚，在参考深圳、杭州

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基础上，针对海南省、海口市政策奖励补



贴的较薄弱环节，出台可叠加享受的支持政策，与此同时，

江东新区结合数字智慧领域相关专家意见，针对领域内存在

的主要壁垒探索突破创新，最终提出了江东新区支持数字智

慧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七章，二十五条。

第一章是总则，对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实施主体、适

用对象、预算及绩效管理、不重复原则和扶持上限等内容给

予说明。

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为具体支持条件及支持内容，

分为创新企业支持、创新应用及业务支持和创新生态支持。

其中第二章创新企业支持针对企业做大做强，分为创新

型新锐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支持两个方面：1.创新型新锐企

业（分为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分别支持）：对于独角兽企业根

据成立时间和估值情况，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落户奖励。对

于瞪羚企业根据成立时间、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增长率

或利润增长率，给予最高 150 万元的落户奖励。2.规模以上

企业支持：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范围的，给予一次

性 10 万元奖励。

其中第三章创新应用及业务支持方面，针对企业开展研

发及数字应用建设进行奖励。一是支持企业自主研发，企业

研发投入在 300 万元—1000（含）万元且占当年主营业务收

入 8%—10%（含）的，给予实际研发投入 15%—20%的补助，

每个企业最高补助 200 万元;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当年



主营业务收入 10%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的，按其超过当年主

营业务收入 10%以上部分的 50%给予补助，每个企业最高补

助 500 万元。二是对被政府部门纳入智慧海南建设项目或其

他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的，单个项目给予项目总投资实际

发生额 3%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已获得智慧

海南建设项目奖励的可叠加适用本条措施。

其中第四章创新生态支持方面，针对创新活动和企业上

云进行奖励。一是对经江东新区管理局事前备案、举办的冠

名“江东新区”的学术论坛等公益活动，按申报单位实际发

生费用的 50%、最高 25 万元给予资助；对经江东新区管理局

认定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活动，给予最高 50 万元全额

资助。对同一申报单位举办的活动，每年资助活动不超过 2

场，全年累计资助不超过 100 万元。二是每年安排一定资金，

对申报单位年度购买云服务费用达到 5 万以上的，按实际购

买云服务费用 30%、全年最高 10 万元给予资助。

第五章明确《管理办法》的申请与审核流程。第六章明

确《管理办法》的监督管理流程。第七章为附则，包含了名

词解释、生态优先原则以及生效期限等内容。

三、主要创新点和亮点

《管理办法》从梳理符合自贸港数字智慧产业相关方向

入手，扶持企业做大做强总量，并针对具体业务和项目开展

奖励，同时创造良好的产业生态氛围，从多个维度支持江东

新区数字智慧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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